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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1】第 167 号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 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会计前期差错更正的公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持有深圳市杉岩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杉岩”）

12.504%的股权、上海复深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深蓝”）

7.42%的股权。因你公司在其董事会中占有席位，故具有重大影响，

按权益法核算对其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深圳杉岩在编制 2020 年财

务报表时，发现 2019 年财务报表存在会计差错事项；复深蓝在编制

2020 年财务报表时，发现 2017 年至年财务报表存在会计差错事项。

因此，你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予以更正，并追溯调整已披露的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比较期间的财务数据，其中调减 2019 年末未分配利润

715.55 万元，调减 2019 年末净资产 738.22 万元，调减 2019 年合并

利润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2.52 万元。请你公司核实并

补充说明以下情况： 

（1）上述合营公司前期财务报表存在会计差错的具体原因及差

错的性质，并说明会计差错更正调整的主要会计处理。请年审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2）是否需要对 2017 年、2018 年财务报表进行差错更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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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请补充更正；如否，请补充说明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

关披露》等有关规定和要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3）未在《2020 年年度报告》第五节第六项“董事会关于报告

期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披露上述会

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原因，如需披露请及时进行补充披露。 

2．你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披露的《2020 年年度业绩预告》

中预计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盈利 6,300 万

元至 7,200 万元。年报显示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98.88 万元。发生上述业绩修正的主要原因系参股公司西藏瓴达信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瓴达信”）的利润分配方案执行

延期。你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向西藏瓴达信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通过对外投资和财务资助的方

式累计投入资金 1亿元，截至 2020年末形成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07

亿元。西藏瓴达信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并于

12 月 17 日签订《和解协议》，就其持有的标的债权处置问题达成了

一致，西藏瓴达信计划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并拟于 2021 年 1月 31 日前

完成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公司工商注销。你公司于 2021 年 4月 13

日了解到上述方案的执行目前严重延期，存在重大不确定因素，因此

调减非经常性损益约 3,180 万元。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说明以下情况： 

（1）结合西藏瓴达信所持标的债权处置进展及处置款回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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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其利润分配方案未能如期实施的具体原因及预计实施期限，并说

明标的债权是否能够在项目原定退出时点前完成清算，该项投资是否

存在无法收回本金或收益的风险。 

（2）你公司在披露业绩预告时判断能够将相关投资收益计入

2020 年核算的原因及依据，相关判断是否谨慎合理，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西藏瓴达信实施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公

司工商注销程序的进展情况，并结合你公司与西藏瓴达信沟通的具体

进程、知悉西藏瓴达信无法按期实施利润分配的具体时点，说明公司

未就相关事项及时进行业绩修正的原因。 

（3）西藏瓴达信报告期末公允价值较期初增加 553.21 万元。请

说明对该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测算的具体过程，并说明公允价值较期

初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3．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

目“智慧数据中心项目”及“智慧通讯云项目--基于客服需求的企业

内部数据分析与整合两个项目”的投资进度仅为 25.16%、3.56%，尚

未使用的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共计 3.75 亿元。你公司在 2019 年年报

问询函中回复我部称，前述两个项目进展缓慢，主要系下游用户的应

用习惯及需求持续调整，公司投入并初步完成了两个项目产品的架构

设计，考虑到市场技术需求等发生变化调整了投资进度。后续公司将

对募投项目进行持续审慎的评估并视情况进行相应调整。你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对前述两个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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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请结合外部市场环境、项目前景、市场需求、行业竞争变化的具

体情况等说明报告期内前述两个项目仍无明显进展的具体原因，认定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需调整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并说明前述两个项目截至目前的投入明细、仍需完成的工作

以及预计完成的时间，将前述两个项目延期至 2021年 12月的合理性，

项目立项时的建设周期评估是否审慎。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4．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显示，201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资金中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1,399.01 万元。年度报告第 35 页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显示，“本年度公司尚未使用的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共计 22,013,608.12 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尚未

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负数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解释上述数据存在差异

的原因，如有需要，请及时进行补充更正。 

5．年报显示，你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参与设立的海南常盛天科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常盛天科”）在报告期内未实

现营业收入且亏损 1,010.53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 104.20 万元。

管理费用明细显示，你公司在报告期内计提基金管理费 1,000 万元，

占报告期内利润总额的比例为 23.96%。你公司在 2020 年半年报问询

函中回复我部称，2020 年上半年常盛天科已考察尽调 30 余个项目，

其中已有 2 个项目经审议并通过。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说明以下情况： 

（1）截至报告期末常盛天科的出资实缴情况；2020 年上半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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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的项目后续投资进展；2020 年下半年项目尽调、审议及实

际投资进展，投资方向与你公司设立产业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否相符，

相关投资是否审慎合理；常盛天科业务实际开展情况与报告期内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是否匹配。 

（2）结合行业惯例、基金管理人相关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等，

说明基金管理费用水平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变相利益输送、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5 月 14 日前将有关说明

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上海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特此函告。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1 年 5 月 7 日 

 

 

 

 

 

 

 


